

负责验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汨环验〔2016〕15号 


汨罗市铭鸿电子有限公司电子连接器、电脑连接线及通讯线材生产扩建项目位于汨罗市新市镇工业园区龙舟南路原公司内，项目投资2000万元，总用地面积为5600m2，总建筑面积5250.05m2，新建一栋1F生产车间，一栋1F仓库，其中生产车间3479.8m2，仓库1770.25m2，项目区域配套给排水、电、绿化、消防、道路等设施依托汨罗市鸿铭电子有限公司原电子连结器、电脑连接线及通讯线材生产项目中配套公共设施。项目扩建后将增加通讯线材生产规模1000t/a。工艺流程：细铜丝束――PVC塑热塑成――PVC层包带机热塑PVC外包层――打卷、裁剪――包装入仓。


本项目属于扩建项目办理环保手续，汨罗市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8月20日对该项目环评文件进行了批复。


根据企业申请，2016年8月9日汨罗市环境保护局组织有关人员对该项目进行验收。汨罗市环境监测站验收监测报告显示：1、废水：生产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要求后排入汨罗市新市镇工业园污水管网。2、废气：热塑工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通过15m高排气筒外排，污染物非甲烷总烃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油烟废气通过油烟抽风机收集由排烟竖井引至屋顶高空排放，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排放标准。3、噪声：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4、固废：一般工业固废回收利用，生活垃圾交环





卫部门处理，无危险废物产生。 


汨罗市铭鸿电子有限公司电子连接器、电脑连接线及通讯线材生产扩建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各项环保设施落实到位，验收资料齐全，主要污染物达到国家标准，符合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条件，根据汨罗市环境监测站验收监测报告（汨环监验字[2016]第009号）、汨罗市环境监察大队监察意见及验收组意见，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汨罗市铭鸿电子有限公司应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维护，保持设施正常运转，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保洁人员，实行全天候保洁；注意防范火灾，杜绝安全生产事故。


证明文件提供者对其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如提供虚假环境监测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提供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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